附件2：

2025年度拉萨市重点研发计划项目

申报指南

拉萨市重点研发计划主要针对面上科技项目，支持围绕重点产业领域和社会发展领域，开展共性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，鼓励自由探索和自主创新。拉萨市重点研发计划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向：

一、产业发展领域

重点支持创新主体围绕拉萨市“九大产业”开展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设备研发，着力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难题，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。

　　方向一、新产品研发。支持工业企业结合市场需求，利用新技术开展新产品研发；支持企业挖掘利用拉萨特有资源，开展动植物提取物开发利用研究，如将牦牛骨肽、青稞β -葡聚糖开发为保健品等。
方向二、新设备研发。支持开展高原生活用具、高原电器电力设备、高原农机具等高原特需品研发；支持开展卡垫、藏香、藏纸、家具等传统手工业机械化、智能化生产设备研发。

方向三、新材料研发。支持开展绿色建材高原特需品研发；支持开展高寒地区公路抗裂性水泥、沥青等新材料新技术研发；支持结合西藏矿产资源开展先进金属材料研发。

该类项目财政支持资金原则上不超过200万元/个，项目实施期限不超过3年。

二、民生科技领域

方向一、科技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支持开展食品安全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；支持开展公共安全领域关键技术和设备研发；支持消防、地震、气象、生物安全等灾害预警与防治技术体系建设和相关设备技术研究。

方向二、科技支撑基层治理现代化。支持通过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先进科学技术，把社情、警情、民情、案情、舆情、疫情等数据汇集起来，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分析决策机制、互联网辅助工作联动机制、人工智能辅助社区服务机制，推动基层治理体系架构、运行机制、工作流程的智能化再造，构建多主体协同、信息共享、数据驱动的现代化治理体系。
该类项目财政支持资金原则上不超过120万元/个，项目实施期限不超过3年。
三、基地人才领域

方向一、基地建设。支持本地企业在内地设立“研发飞地”，借助内地科技资源围绕“拉萨课题”开展研究；支持高新区、农业科技园、星创天地、科技示范村开展创新能力建设和科学技术推广示范。

　　方向二、人才队伍建设。支持我市优势学科、行业、领域的学科带头人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、科技创新创业人才、科技特派员、“三区人才”、科技专干等开展新品种、新技术集成应用示范。
该类项目财政支持资金原则上不超过80万元/个，项目实施期限不超过2年。
四、成果转化领域

方向一、青藏科考成果转化。支持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转化落地、技术应用和示范。

方向二、先进技术成果转化。支持现代农业技术、资源节约与生态修复技术、支持新材料技术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生命健康技术等符合拉萨产业需求的科技成果转化运用。

该类项目财政支持资金原则上不超过200万元/个，项目实施期限不超过２年。
五、科学普及领域
方向一、科普作品创制。支持各类新媒体、平台、企业、协会、科普基地等聚焦最新科学知识开展科普动漫、科普小微视频、科普图书、科普文章等科普作品创制并多渠道发布。

方向二、科普品牌打造。支持科普基地、协学会、研究会等结合自身特点，以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为目标，积极开展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、喜闻乐见的科普活动，打造科普品牌。

该类项目财政支持资金原则上不超过30万元/个，项目实施期限不超过1年。
六、其他领域

鼓励各创新主体和科学家进行自由探索，围绕拉萨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开展基础研究和前瞻性研究。

该类项目财政支持资金原则上不超过10万元/个，项目实施期限不超过2年。


